
附件3

住宅作为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承诺书

经营主体名称

（申请人）

住所（经营场所）地址
山西省 市 县（市/区） 乡（镇/街道）

村（社区） 街（路） 号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二百七十九条规定：“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

管理规约，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。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，除遵守法

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，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。”
本房屋所有权人和经营主体申请人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，作出如下承诺：

一、已知悉上述规定，本住宅用作经营用途，已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。

二、自觉遵守有关房屋管理的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的规定，不影响利害关系

人合法权益。

三、在经营过程中不擅自更改房屋结构，依法承担消防安全等房屋安全使用义

务。

四、该建筑未列入政府房屋拆迁、征收范围。

房屋所有权人（签字、盖章）：

申请人（签字、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说明： 1.经营主体申请设立登记、变更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时，如涉及将住宅作为住所（经

营场所）登记的，填写此表。2.房屋所有权人为自然人的由本人签字，非自然人的加盖

公章。3.申请人申请设立登记：申请人为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（联合社）的，由全体

投资人签章（投资人为自然人的由本人签字，投资人为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（联合社）

的加盖公章）；申请人为个体工商户的，由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本人签字；申请人为分支

机构的，由隶属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（联合社）加盖公章。4.申请人申请住所（经营

场所）变更登记：申请人为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（联合社）的，加盖公章；申请人为

个体工商户的，由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本人签字；申请人为分支机构的，由隶属企业、农

民专业合作社（联合社）加盖公章。5.房屋所有权人和申请人对承诺书的真实性和合法

性负责，如经登记机关查实为虚假承诺的，登记机关可依法撤销有关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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